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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益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要求，

规范工程设计工作，提高设计质量，全面推广应用国家电网公司标准化建设成果，推

进基建新技术应用，适应坚强智能电网的建设要求，制定本部分。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标准分为13个部分： 

——第1部分：110（66）kV架空输电线路； 

——第2部分：110（66）kV变电站； 

——第3部分：电力电缆线路； 

——第4部分：电力系统光纤通信； 

——第5部分：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补充规定； 

——第6部分：220kV架空输电线路； 

——第7部分：330kV～1100kV交直流架空输电线路； 

——第8部分：220kV变电站； 

——第9部分：330kV～750kV变电站； 

——第10部分：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 

——第11部分：电动汽车电池配送中心； 

——第12部分：电动汽车电池配送站； 

——第13部分：高压直流换流站。 

本部分为《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标准的第5部分。 

本部分代替Q/GDW 166.5—2009，与Q/GDW 166.5—2009相比，主要技术性差异如

下： 

——扩展了适用的电压等级范围； 

——增加了“附录A 障碍物收资调查表（范本）”章节； 

——征地拆迁中增加了先签后建的建议及要求； 

——林木砍伐中林木增加了林木性质； 

——重要交叉跨越中增加了电缆线路交叉跨越的要求。 

本部分由国家电网公司基建部提出并解释。 

本部分由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国网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重庆电力设计院、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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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子引、刘垚、张立光、李晋、侯中伟、程述一、王炜、赵辉、

李本良、董松昭、田雷、李显鑫、王磊、武小琳、卢飞、田蔚光、郭恒、郑煜、朱伟俊、

唐春林、徐志鸿、赵庆斌、吴昊。 

本部分2009年12月首次发布，2017年3月第一次修订。 

本部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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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 5 部分：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补充规定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有关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部分的内容和深度。 

本部分适用于下列工程设计： 

110kV～1000kV交流线路和±400kV～±1100kV直流架空输电线路新建工程的初步设

计。改建、扩建工程可参照执行，并可适当简化。 

110kV及以上变电站、开关站和换流站（含极址）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的初步设

计；串补站和静补站工程的设计可参照执行，并可适当简化。 

35kV～500kV交流交联电缆（不包含海底电缆）新建工程的初步设计；35kV以下新建

电缆工程以及改建电缆工程初步设计可参照本规定执行，并可适当简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征地 land requisition        

永久，不含临时租用地、占用地。 

3.2  

先签后建 building after signing 

对影响输电变电工程建设的厂矿企业及重大赔偿的通道障碍物在初步设计阶段提前

签订相关赔（补）偿拆迁协议，以保证工程顺利建设的一种工作模式。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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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 basic farmland 

根据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

用的耕地。 

4 总则 

4.1 为加强输变电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工作的管理，保证初步设计阶段文件的质量和完整

性，特制定本规定。 

4.2 初步设计文件关于征地拆迁内容的编制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现行工程建设

标准规范。 

4.3 初步设计文件关于征地拆迁和重要跨越内容的编制必须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 

4.4 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关于征地拆迁和重要跨越设计中，应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并结合

协议要求准确统计征地拆迁和重要跨越工程量。 

4.5 初步设计文件中应在以下部分体现征地拆迁内容: 

a)  工程概述部分。 

b)  变电站、换流站、通信中继站等土建部分相关章节。 

c） 电缆、架空线路、光纤通信线的路径部分相关章节。 

d） 应设独立章节对征地拆迁和重要交叉跨越进行描述。 

e） 初步设计概算书。 

f） 如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规模较大时，宜用专题报告形式详细论述。 

4.6 深度基本要求如下: 

a） 工程概述中应分大类给出对工程投资有较大影响的征地、拆迁的总体指标。 

b） 在土建站址或路径部分应反映各方案征、拆规模及数量，并在站址或路径方案的

技术经济指标对比分析中作为主要内容之一体现。 

c） 在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的独立章节中应反映推荐方案的土地或障碍物类型、

数量及具体征拆和移改方式，必要时辅以照片、卫片等资料。 

d） 概算书应分类明确征地拆迁和重要交叉跨越物的工程量及对应的取费标准和计价

依据。 

5 设计内容及深度 

5.1 工程概述部分 

应在工程设计说明书的概述部分体现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工程量，包括房屋拆迁

总量、征地总量、对工程投资有较大影响的其它重要移改设施总量（规模）,按表1列出本

工程重要征地拆迁内容，并就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工程量与可研估算做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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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重要征地拆迁内容汇总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征（租）地    

2 拆除房屋    

3 重要跨越    

4 迁移管线    

5 封闭厂矿    

6 树木砍伐    

7 果园    

8 其它    

 

5.2 站址或路径方案部分 

在站址土建或路径方案部分应明确有关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的以下内容：征地面

积，房屋拆迁面积和结构类型，重要交叉跨越数量，三线（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线）移

改规模，林区长度、树木砍伐及跨越数量，厂矿企业移改规模和数量，其它设施移改数量

等，以表格形式列出本工程重要征地拆迁明细，收集现场图片资料及当地实际有关数据作

为参考。 

5.3 征地及拆迁 

5.3.1 征地及拆迁的依据和原则。 

5.3.2 拟征用土地的类型、性质、现状、数量和征地方式（包括征用、补偿、无偿划拨

等）。征用土地的类型可根据 GB/T 21010 分类，一般分为 12类，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用

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确认拟征用土地是否为基本农田，拟征用土地的统

计应按县级行政区不同分开统计。 

5.3.3 拟拆迁房屋的类型（厂房、商铺、民房、养殖场等）、结构（砖混、钢筋混凝土、

木结构等）并分别说明电力设施压占的场地、建筑物的数量和拆迁方式（拆迁、补偿）。 

5.3.4 拟拆迁厂矿的类型、所属单位、规模、数量和处理方式（拆迁、封闭、补偿）。 

5.3.5 拟移改道路或管线的所属单位、类型、等级、数量和移改方式（拆除、改造、移

走）。 

5.3.6 对导航台、雷达站、通信基站等特殊障碍物的影响及处理方式。 

5.3.7 对于机井是否可维修和维修需要的净空高度及处理方式要做出说明。 

5.3.8 对线路路径和变电站站址的成立存在制约的厂矿企业和涉及重大赔偿的障碍物，

如工厂、民房等，在初步设计阶段宜采取“先签后建”的工作模式，并合理计入工程概算。 

5.3.9 其它需要说明的特殊项目应明确规模和数量。 

5.4 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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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规模较大，或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费用超过工程本体投资时，

宜用专题报告形式详细论述。专题报告应重点论述以下内容： 

a)  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的依据和原则； 

b)  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必要性； 

c)  协议支持与可行性； 

d)  不同处理方案的费用效果对比； 

e)  实施措施与备选方案； 

f)  征地拆迁及设施移改的取费标准及概算指标； 

g)  除文字说明外，应辅以表格、照片或卫片（航片）等手段予以明确征地拆迁及设

施移改的性质、规模、概算指标等特性； 

5.5 林木砍伐和跨越及移植 

5.5.1 林木种类 

林木种类包括：果园、林场、杂树林、生态林、防护林、经济林、城市绿地。 

5.5.2 林木砍伐 

要说明林木砍伐的主要树种、类型、砍伐数量或面积，砍伐原因（包括站区占地、塔

基占地、风偏等技术要求），砍伐的范围。城市绿地要说明占用面积。 

5.5.3 林木跨越及移植 

要说明林木跨越、移植的主要树种、类型，移植的数量，要说明跨越标准（自然生长

高度）。 

5.5.4 自然生长高度 

自然生长高度收资表详见附录 A中表 A.1。 

5.6 重要交叉跨越 

5.6.1 重要交叉跨越的依据和原则 

    重要交叉跨越的依据和原则应参考相关规程、规范及文件要求。 

5.6.2 重要交叉跨越的工作内容 

重要交叉跨越的工作包含以下内容： 

a)  收集被跨越物和电力线路之间安全距离的管理规定等，必要时完成相应评估工作。 

b)  根据收资及评估结果，计列对被跨越物进行改造、保护等费用。 

c)  重要交叉跨越方案应充分比选，综合论证，同时考虑规划发展情况预留通道。 

d)  应取得被跨越物主管单位或部门路径协议。 

5.6.3 架空线路重要交叉跨（钻）越的数量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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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线路重要交叉跨（钻）越的数量及类型，应按照如下类别介绍： 

a)  高速铁路/标准铁路：地点、名称、跨越点里程、建设方式(是否为隧道或桥梁)、

保护区范围、轨顶标高、主管单位等。跨越高速铁路应采用独立耐张段，覆冰区

线路应体现导、地线验算覆冰厚度，优先在隧道段跨越。提供跨越铁路路径平断

面图，体现交叉角度、跨越铁塔距铁路水平距离，导线对轨顶、贯通线/自闭线等

垂直距离，对在建铁路应明确是否需满足架桥机通过的垂直距离要求。必要时将

跨越方案报主管单位审批。 

b)  高速公路：地点、名称、跨越点里程、建设方式(是否为隧道或桥梁)、保护区范

围、路面标高、主管单位等。提供跨越耐张段路径平断面图，体现交叉角度、跨

越铁塔距高速公路水平距离，导线对路面垂直距离，对在建高速公路应明确是否

需满足架桥机通过的垂直距离要求。必要时将跨越方案报主管单位审批。 

c)  一、二级公路：地点、名称、跨越点里程、路基高度等。 

d)  跨越河流(含湖泊、水库等水体)：地点、名称、是否通航、水位高、水平距离、

跨越方式(水中立塔、一档跨过、独立耐张段等)等。 

e)  架空电力线路（电缆）：地点、名称、电压等级、回路数、电缆型号、敷设方式等。

是否为重要输电通道，是否允许停电跨越，对停电跨越有何要求。钻越架空电力

线路时，介绍被钻越档内导地线是否接头，是否为双串，是否需改造等。 

f)  油气管线：地点、名称、主管单位、管道材质、埋深、附属设施等。 

g)  重要通信线路：地点、名称、等级、主管单位、材质、埋深等。 

5.6.4 电缆线路重要交叉跨（钻）越的数量及类型 

电缆线路重要交叉跨（钻）越的数量及类型，应按照如下类别描述： 

a） 高速铁路/标准铁路：地点、名称、交叉点里程、主管单位、相对位置等。 

b） 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地点、名称、交叉点里程、主管单位、相对位置等。 

c） 轨道交通：地点、名称、交叉点里程、建设方式、相对位置等。 

d） 立交桥：地点、名称、交叉点里程、相对位置等。 

e） 跨越河流(含湖泊、水库等水体)：地点、名称、是否通航、跨越方式、相对位置

等。 

f） 电缆线路：地点、名称、电压等级、敷设方式、埋深、相对位置等。 

g） 市政管线：地点、名称、主管单位、材质、埋深、相对位置等。 

5.6.5 重要交叉跨越 

重要交叉跨越收资表详见附录 A 中表 A.2。 

5.7 概算 

5.7.1 概述部分 

应说明站址占地情况或路径走廊状况，征地拆迁及重要交叉跨越工程量，包括房屋拆

迁总量、征地总量、对工程投资有较大影响的其它重要移改设施总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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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概算编制 

应严格按照《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的项目划分办法，分为土地征用费、

施工场地租用费、迁移补偿费及余物清理费分别予以计列。 

5.7.3 概算表及附表、附件 

在编写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用概算表时，应按征地拆迁类别、对障碍物的移改类别

逐一计算，并详细填写编制依据及计算说明。 

5.7.4 其他 

对于工程造价影响较大的征地拆迁或障碍物移改费用，应提供省（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颁发的相关文件，并在概算编制说明中应有投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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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障碍物收资调查表(范本) 

林木自然生长高度收资表见表 A.1，重要交叉跨越收资表见表 A.2。 

表A.1 自然生长高度收资表 

地区 树种 林木自然生长高度 备注 

辽宁抚顺地区（例） 

杨树 XX  

落叶松 XX  

… …  

… …  

 

表A.2 重要交叉跨越收资表 

被跨（钻）越物所属部门 被跨（钻）越物 交叉跨越要求 备注 

沈阳铁路局（例） 

XX 铁路 采用耐-直-耐方式跨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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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本部分依据《国家电网公司关于下达2016年度公司第一批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知》（国家电网科〔2015〕1240号文）的要求编写。 

为贯彻落实公司“集团化运作、集约化发展、精益化管理、标准化建设” 的要求，规

范工程设计工作，提高设计能力，全面推广应用国家电网公司标准化建设成果，推进基建

新技术应用，适应坚强智能电网的建设要求，对原《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

容深度规定 第 5 部分: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补充规定》（Q/GDW166.5-2009）进行修订，形

成新的《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深度规定 第 5 部分: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

补充规定》（Q/GDW166.5-2017）。 

本部分对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初步设计的内容和深度提出了具体要求。 

2  编制主要原则 

紧紧围绕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加强设计管理，强化应用全寿命周期管理理念和方法，

依托“三个目录”（标准化建设成果目录、基建新技术研究目录、基建新技术推广应用实施

目录），提高 “三通一标” 应用率，推进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进一

步提高工程设计的精益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本部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本部分结合国家电网公司实际需求，对原有《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工程初步设计内容

深度规定 第5部分:征地拆迁及重要跨越补充规定》（Q/GDW 166.5-2009）进行修编。 

本部分不涉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使用问题。 

4  主要工作过程 

2016年4月，按照公司制修订计划，项目启动，成立修订工作组，明确修订工作组织

形式、修订内容、工作计划和工作分工。 

2016年5月，召开修订工作第一次讨论会，组织专家对修订工作组提交的修订大纲进

行了评审讨论，提出修订意见。 

2017年3月，召开修订工作第二次讨论会，组织专家对修订工作组提交的初稿进行了

评审讨论，提出初步修订意见。 

2017年5月，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2017年6月，公司工程建设技术标准专业工作组组织召开了标准审查会，审查结论为：

同意修改后报批。 

2017年6月，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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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结构和内容 

本部分代替Q/GDW 166.5—2009，与Q/GDW 166.5—2009相比，本次修订做了如下重大

调整： 

——全面修订了“征地拆迁”、“林木砍伐和跨越及移植”、“重要交叉跨越”等； 

——扩展了适用的电压等级范围； 

——增加了“附录A 障碍物收资调查表（范本）”章节； 

——征地拆迁中增加了先签后建的建议及要求； 

——林木砍伐中树种增加了林木性质； 

——重要交叉跨越中增加了电缆跨越的要求。 

本部分按照《国家电网公司技术标准管理办法》（国家电网企管〔2014〕455号文）

的要求编写。 

本部分的主要结构及内容如下： 

本部分主题章分为 2 章，由总则及一般规定、设计内容及深度组成。本部分兼顾了线

路设计、评审、运行、建设等部门的要求，本着安全、经济等原则，给出了征地拆迁及重

要跨越初步设计内容和深度的要求，最后提出了本规定最新修订版，以指导线路初步设计。 

原标准起草单位包括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原标准

主要起草人包括李显鑫、王刚、陈大斌、齐立忠、许子智、刘午阳、张世杰、彭涛、刘学

军。 

6  条文说明 

本部分第1章中，范围中适用线路电压等级修订为“110kV～1000kV交流线路和±

400kV～±1100kV直流架空输电线路”，变电站电压等级修订为“110kV及以上变电站、开

关站和换流站（含极址）”。 

本部分第2章中，增加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

算标准》”2个引用文件。 

本部分第3章中，增加了“先签后建” “基本农田”术语定义。 

本部分第 5章中，林木性质包括：林木性质及主要类型包括：防护林（包括水源涵养

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护岸林、公益林等等）；用材林、经济林、薪碳林；特殊

用途的林木（包括国防林、实验林、环境保护林、景观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等等）； 

本部分第5.3.2条中，修改了征用土地的类型，并确认征用土地是否为基本农田。 

本部分第 5.3.8条中，增加了“先签后建”说明。  

本部分第 5.6.3条中，增加了跨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重要输电通道的内容深度要

求。 

本部分第 5.6.4条中，增加了“电缆线路重要交叉跨（钻）越的数量及类型”说明。 

增加了附录 A章节障碍物收资调查表（范本）。 

本部分第5.7条中，更新了《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的版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